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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招標公告】 

採購
資料 

採購案號 109A-006 

標案名稱 
「臺北市大同區大龍段一小段 265 地號等 25 筆
土地都市更新案」履約管理委託技術服務案 

標的分類 勞務採購。 

採購依據 
本採購案適用本中心採購作業辦法，並參酌政府
採購法相關規定精神辦理。 

採購目的 

為利都更案順利推動，提升工程履約管理專業品
質之必要，需委託適宜廠商提供相關專業服務協
助本中心，審查都市更新作業及追蹤執行進度、
提供工程專業審查及建議與諮詢、協助工程查核
及督導、信託財務抽檢、完工確認等工項，特辦
理本工程履約管理委託技術服務招標事宜。 

預算金額 新臺幣 1,940萬元整 

後續擴充 - 

招標
方式 

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

決標方式 
本採購案依本中心採購作業辦法第 29 條第 3 款
規定，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
商。 

招標次數 第二次招標 

公告次數 第一次公告 

公告日期 109年 7月 20日 

領投
開標 

購、領標
方式 

一、招標文件每份新臺幣 1,500 元。 

二、購標方式： 

(一)現場繳費 

投標廠商得親自或派員至本中心（地址：
104019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 21
號。）行政部繳費，並應先行至本中心官
方網站採購專區下載及填具【領標單】，
以利作業。 

(二)匯款繳費

1. 投標廠商匯款至下列帳號，並應自行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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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相關匯費： 

戶名：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

銀行及分行別：臺灣銀行中山分行 

帳號：020-001-159-493 

2. 投標廠商匯款後應以電子郵件
（purchase@hurc.org.tw）方式提供  
 匯款證明文件及【領標單】，再致電
（02-21006300#124、#126）採購單位 
 確認。

三、領標方式 

(一)現場繳費之投標廠商，於繳費完成及交回
【領標單】後，由本中心以電子郵件寄送
招標文件。 

(二)匯款繳費之投標廠商，經本中心確認匯款
完成後，由本中心以電子郵件寄送招標文
件。

四、投標廠商應明確瞭解本案投標截止時間，不
得以購標、領標所費之行政程序時間，向本
中心為任何主張或請求。 

領標地點 
104019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 21號 1 樓行
政部。 

截止投標 109年 8月 10日（一）17：00前 

資格標開
標時間 

109 年 8 月 11 日（二）下午 14：00，如臺北市
政府宣布停止上班，則順延至恢復上班第一個
工作日同時間、地點開標，且不另行公告。 

開標地點 104019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 21號 1樓 

投標文字 中文（正體字）。 

收受投標
文件地點 

截標期限前郵遞或專人送達本中心（地址：
104019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 21號。），並
註明：【「臺北市大同區大龍段一小段 265地號等
25 筆土地都市更新案」履約管理委託技術服務
案】投標，並以本中心總收文室實際收到投標文
件所簽收之收件日期及時間為準，逾時寄達以廢
標論，不予受理，原件退還。投標廠商應向投遞
郵局確認送達時間，並自負無法送達之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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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資格
摘要 

一、廠商登記或設立證明證件 

1.以建築師事務所單獨投標者應附文件：

a.開業證書。

b.建築師公會會員證。

2.工程技術顧問公司(科別：土木工程、結構工
程)單獨投標者應附文件：

a.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。

b.技師執業執照，科別：土木或結構工程。

c.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或地
方同業公會之會員證。

3.以專業技師事務所(科別：土木工程、結構工
程) 單獨投標者應附文件：

a.開業證書。

b.技師執業執照，科別：土木或結構工程。

c.技師公會會員證。

二、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特定資格：有 

附加說明 

一、本案受理陳情單位： 

招標時，投標廠商認有損害其權益者，受理
投標廠商陳情之單位為本中心稽核單位（地
址：104019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 21
號；傳真：02-2100-6310）。 

二、現場勘查： 

投標人可於等標期間內向本中心洽詢業務
單位承辦人（電話：(02)2100-6300#261）安
排時間至現場勘查。 

業務單位 
專案一組宋規劃師。 

電話：(02)2100-6300#261 

採購單位 
行政組張課員。 

電話：(02)2100-6300#126 

傳真電話 (02)2100-6310










